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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

門牌號數門牌號數門牌號數門牌號數

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本文件因應條例草案委員會在 2003 年 9 月 9 日會
議席㆖提出的要求，載述政府就確保建築物正確展示門

牌號數而採取的行動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 .  《建築物條例》第 32(2)條授權當局，要求臨向或
緊連任何街道的建築物標明門牌號數。差餉物業估價署

會在樓宇落成後㆒個月內為有關樓宇編配門牌號數，以

確保所有新建樓宇正確展示門牌號數。此外，該署亦印

發了單張，說明門牌號數字體大小和式樣的規定，以及

展示門牌的適當位置。該單張現載於附錄。

現況現況現況現況

3 .  在已落成的樓宇方面，差餉物業估價署不時舉辦

門牌展示運動，以確保業主正確展示門牌號數。該行動

已分別在 1996 年、 1998 年及 2000 年共舉辦 3 次，當時
差餉物業估價署發信給全港的㆞舖及大廈業主立案法

團，提醒他們要正確展示門牌號數。該署其後更抽樣巡

查，結果顯示在受巡查的樓宇㆗，有 85%左右正確展示
門牌號數。㆘㆒次的門牌展示行動將於 2003 年 12 月進
行。

4 .  對於沒有正確展示門牌號數的個案，差餉物業估

價署會採取跟進行動，例如發出警告信，提醒有關業主

／佔用㆟正確展示門牌號數。在大部份個案㆗，沒有正

確展示門牌號數的原因主要是有關街道尚未命名或樓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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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重新裝修時門牌被拆掉或毀壞而尚未被重新裝㆖。有

鑑於此，差餉物業估價署在得悉有臨街物業出租或進行

重修後，便會發信給有關樓宇的業主／佔用㆟，提醒他

們在工程完成後須重新展示門牌號數。有關㆟士接信後

大多會恢復正確展示門牌號數。

5 .  ㆒般而言，差餉物業估價署亦會編配樓宇的㆞舖

門牌號數。但如果個別㆞舖是共用㆒個商場入口，則該

署只會為有關商場編配門牌號數，而商場內的個別㆞舖

的編號，則由發展商自行編配。

6 .  我們認為現行安排大致㆖已經能夠符合當局就展

示門牌號數的規定。不過，我們會不時檢討情況，並考

慮在需要時加強執法行動。

差餉物業估價署

2003 年 10 月








